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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剛剛去台北大學參加另外一個營隊比較晚來，我本來答應...就知道

台北這邊的伙伴要來這邊設攤的時候，我第一時間知道，就覺得應該要過來，只

是我行程忘記了，今天下午在台北大學有另外一場演講，所以剛從三峽趕過來。 

 

各位台北市的市民大家好。 

 

(好~~) 

 

我們是島國前進，今天島國前進在台北的工作伙伴，我們特地到這個地方來，

推動補正公投法的運動，在這邊跟各位台北的市民尋求補正公投法廢除 50%門

檻的連署書，我相信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大家都感覺到非常的無奈，也感覺

到非常的憤怒，讓我們感覺無奈的是，對於我們的生活、對於我們的未來很多重

要的決定似乎都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們在選舉那一天投下了選票，把我們作為國

家主人的權力授權出去給這些代議士，希望他們掌控了權力以後，希望他們進入

了國會的殿堂以後，能夠反映人民的心聲，但是讓我們覺得無奈的是，這些權力

一定授權出去以後，他們做什麼事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控制了。 

 

更讓我們覺得憤怒的是，在過去的這段時間，我們很清楚的看到在國會裡面

的這些代議士，特別是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他們在行使立法委員職權的時候，

心裡面想的從來就不是我們這些國家主人希望他們做的事情，他們不在乎我們的

意見，也不在乎我們的意志，他們在乎的只有黨意，他們在看的只有黨要他們怎

麼進行投票，如果大家還記得3月的時候，有一群年輕人他們衝到了立法院裡面，

他們為什麼會採取強度這麼高的行動表達他們對於這個體制的不滿、表達他們對

於代議民主的失望，我相信在場的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3 月 17 號國民黨籍內政

委員會的召委張慶忠先生，他利用 30 秒的時間宣布兩岸服貿協議已經視為審查

完成，在那一段被媒體稱之為所謂太陽花運動的期間當中，我們見識到了我們的

國會在針對兩岸服貿協議這麼重要議題的時候，他們可以用這麼草率的方式來決

定對於我們自己以及我們下一代的子孫利害關係影響這麼重大的議案。 

 

經過了這一段運動的歷程，很多朋友都在問我們接下來能夠怎麼辦，事實上

針對代議民主所可能產生的缺陷，我們的憲法清楚的賦予兩項重要的工具，一個

重要的工具是公民投票的權利，它讓我們在我們的代議士做出我們不希望他做的

事情，或者是他們選擇不做我們希望他們做的事情的時候，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



課予這些代議士義務，同時也課予這些代議士責任。但是在體制內這個公民投票

的權利雖然寫在憲法當中，在每一部教科書當中都清楚的載明了它是人民對抗失

控的代議士一個非常重要的憲法武器，但是荒謬的是，2003 年，從 2003 年以

來，我們的《公民投票法》成立到現在，沒有一次公民投票順利成案，從來就沒

有一次公民投票順利成案。 

 

大家可以想一想，假設假設在立法院下個會期、下下會期，我們的國會它通

過了所謂的兩岸服貿協議，我可以了解對於兩岸服貿協議有一些朋友採取贊成的

態度，有很多人採取完全反對的態度，也有一些人採取的是如果經過修改可以接

受的態度，但是我們生在一個民主的社會當中，我相信大家可以接受的共同底線，

不論你對兩岸服貿協議採取的是贊成的立場，還是採取的是反對的立場，我們大

家共同都可以接受的底線是，我們讓多數的民意來決定攸關我們未來這麼重大的

一個政策。 

 

問題是，問題是，到目前為止可以說清楚反映出來的是，超過....依舊持續地

超過有 50%的人對於兩岸服貿協議採取的是反對或者是部分反對的看法，但是

假設今天立法院它為了要貫徹馬英九一個人的意志，它強行通過了服貿協議，我

們手上到底還有什麼武器可以去對抗這個違反民意的國會，很多人會告訴你說，

我們不應該透過衝入國會這麼激烈的方式來抗爭，我們應該要尋求體制內的改革，

透過民主憲法的常軌來矯正代議民主的缺失，問題是，問題是剛剛跟各位朋友報

告的這個重要的憲法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公民投票權。《公民投票法》告訴我們，

對於這一項重大的公共政策，你如果不贊成政府的立場，你可以透過公民投票，

你可以透過公民投票，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推翻代議民主所沒有呈現出來的真

正的民意。 

 

但是目前的《公民投票法》，整部《公民投票法》的設計就是要徹底的癱瘓

公民投票的權利，不讓國家的主人行使這項重要的憲法權利，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從 2003 年以來，從 2003 年以來，我們舉行過 6 次的全國性公民投票，通通都

沒有成案，為什麼通通都沒有成案？因為目前的《公民投票法》存在了很多不合

理的制度設計，我等一下會依序跟各位報告存在哪些不合理的制度設計，但是最

重要的，也是今天在這邊尋求補正公投法的連署，要拜託所有的台北市民，大家

一起站出來支持的就是 50%投票門檻的限制，目前《公民投票法》30 條規定，

如果就一個特定的公民投票，沒有 50%的人出來投票，這一項公民投票的提案

會視為否決，這個 50%投票門檻的限制，大家乍看之下會覺得非常的合理，會



擔心說如果投票率太低怎麼辦，大家大家冷靜的想一想就會發現，這 50%投票

門檻的限制它扭曲了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則，那個原則就是你必須要站出來行使

你的權利，你才可以共同決定我們大家的事務，50%投票門檻的限制讓在家裡面

睡覺的人、不知道這些事情的人，在目前的公民投票法制下都把他看成你已經表

達你的意見，你的意見就是你不贊成。 

 

大家仔細想一想，我們在舉行任何投票選舉的過程當中，有哪一個選舉有設

任何投票門檻的限制，有哪一個選舉是預設說，你不站出來投票，你在家裡睡覺，

你被里長用遊覽車帶出去參加自強活動，阻止你出來投票的機會跟權利，就算是

你已經表達了權利，沒有，在我們的選舉制度當中，只要是授權給代議士的都沒

有這種門檻的限制，因為這些政客要的很簡單，我希望你們把票投給我，授予我

權力，那些沒有出來投票給我的人，我不在意他們在家裡睡覺是怎麼想的，這

50%投票門檻的限制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各個國家，有公民投票制度的國家，在理

論上、在實踐上，它都清楚的告訴我一件事情，只要有 50%投票門檻的限制，

它就會導致整個投票率下降，因為只要，只要採取反對立場的人他不必出來投票，

他只要鼓勵大家不要出來投票，他只要讓大家不知道有這個公民投票的訊息，就

可以達到他反對的目的。 

 

今年是 2014 年，2011 年的時候，英國他們所採行的選舉制度沒有辦法充

分地展現出來，在比例代表制下面，生活在這個社會當中不同的族群、不同利益

的代表他們在國會應該有的席次，他們為了要改革他們的選舉制度，他們舉行了

一次公民投票，我可以跟各位報告，英國是全世界最重視議會政治的國家，他們

進行改革的時候，在推動政治改的時候，他們要舉行公民投票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問題是，我們應不應該設投票門檻，他們在討論的是 40%的投票門檻，不是 50%

的投票門檻，即使是 40%的投票門檻，在英國絕大多數的學者、公民團體甚至

是贊成公民投票制度的政治家，全部都站出來反對，不應該設置 40%的投票門

檻，因為他們很清楚的知道，只要設置了任何的投票門檻，它所會造成直接的效

果就是投票率的下降。 

 

50%投票門檻它會造成荒謬可笑的結果還包括，曾經有一個政黨它自己透過

它的組織、它的樁腳，去連署了兩項公民投票提案，已經成案了，通過了非常困

難等一下要跟各位報告的兩個階段提案跟連署門檻的限制，他們通過了，但是真

的要投票的時候，他號召所有支持他們的人通通都不要出來投票，自己提的公民

投票，自己叫大家不要出來投票，他在玩弄的是什麼？他在玩弄的就是因為有



50%投票門檻的限制，大家如果還記得前一陣子針對核四存廢的問題，針對核四

存廢的問題，臺灣民主一個非常重要有重大貢獻的林義雄先生，他為了要停建核

四的事情，他採取了禁食這樣子的手段。那個時候，那個時候，有很多批評林義

雄的人說，林先生你這輩子不是都在推動核四公投，那為什麼面對核四這麼重大

的爭議，你不願意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讓全體的公民，只要你願意站出來投票，

表達你的看法，大家一人一票，票票等值，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在體制內尋求這

一個重大爭議的解決，我們大家共同決定，我們大家共同負責。 

 

問題是當我們在談核四公投的時候，我們到底要投的是什麼？第一種投法，

第一種投法是去年江宜樺接任行政院院長以後，他希望的投法，他希望的投法是

什麼？他希望的投法是：「你是否贊成停建核四？」他為什麼希望這樣投？因為

只要沒有 50%的人以上出來投票，代表絕大多數的人都不贊成停建核四，所以

核四廠就繼續蓋下去，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你今天公民投票的主文為什麼不是寫

成：「你是否贊成續建核四？」「如果你是否贊成續建核四？」沒有 50%的人以

上出來投票，那是不是代表絕大多數的人都不贊成繼續興建核四？ 

 

一個公民投票的主文，一個公民投票的主文，他可以透過正面表列的方式、

負面表列的方式而去深刻的、直接的影響到最後投票的結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這 50%投票門檻的限制，因為這 50%投票門檻的限制讓我們大家對於公民投票

這個重要的武器產生了非常弔詭的情緒，什麼弔詭的情緒呢？公民投票的權利本

來是應該我們拿來對抗這些政客非常重要的憲法武器，但是到今天，大家一聽到

公民投票，馬上都皺起了眉頭，公民投票沒有用，我們現在的是鳥籠公投法，在

鳥籠公投法的架構下面所進行的公民投票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現實的情況是這樣，大家冷靜的想一想，這些政客他們希望他們可以為

所欲為，這些政客他們希望我們沒有對抗他們的武器，他透過一個鳥籠公投法徹

底地把我們這個憲法權利給癱瘓掉了，他不只癱瘓掉這個權利，他還讓我們大家

開始害怕公投、畏懼公投、討厭公投，但問題是什麼？問題是，公民投票是臺灣

在目前這麼困難的政治情勢下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權利，上個禮拜香港有將近 80

萬人出來公民投票，大家知道嗎，香港根本就沒有公民投票制度，他們所辦的公

民投票完全是民間自辦，如果是民間自辦，大家會想那這個公民投票不是制度性

的公民投票，那不就像扮家家酒嗎？你耗費那麼多的人力、耗費那麼多的物力來

辦一個，來辦一個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公民投票要幹什麼？ 

 



大家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可以同時想一想面對這個沒有法律拘束力的公

民投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他所展現出來的態度是什麼？他所展現出來的態度

是言詞的批判、言詞的打壓，摧毀這個公民投票的正當性，阻止這個公民投票的

舉行，透過網軍癱瘓掉他們電子投票的系統，如果只是一個扮家家酒，中國政府

你害怕什麼？中國共產黨你害怕什麼？就讓他們去玩，就讓他們去鬧，你為什麼

要打壓？你為什麼要害怕？因為他們知道，透過公民投票所展現出來的人民意志，

透過公民投票所展現出來主權者的聲音是非常的強大的，它在聯合國的憲章具有

住民自決的高度，它在國際條約當中也具有自決自主這樣子的一個國際法的原理

原則，回歸到每一個國家的憲政體制上。 

它更是國民主權這個重要原則最具體的展現，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政府他討厭臺灣舉行公民投票，他為什麼討厭臺灣舉行公民投票？他不要讓臺

灣的人民透過公民投票展現我們的意志、喊出我們的聲音，在臺灣就是會有政黨

為了要配合中國政府打壓臺灣人民，把我們公民投票的權利透過一個鳥籠公投法

緊緊地鎖在鳥籠當中，2003 年，2003 年那個時候所通過的《公民投票法》幫那

個時候的在野黨，但是是國會的最大黨也就是國民黨團在操盤進行整個公民投票

立法工作的人，那位女士叫作陳文茜，陳文茜在幫國民黨立院黨團操盤《公民投

票法》整部法律的制定的時候，他事後講得很清楚，我當初設計這部公民投票最

大的目的就是要讓你們不能公投，我給你們一部《公民投票法》，但是這個《公

民投票法》所產生的效果是不讓你公投、是讓你害怕公投、是讓你恐懼公投、是

讓你聽到公民投票就皺起了眉頭。 

 

這個結果是誰最希望的結果？這個結果不僅那一些背棄民意、欺騙選民的政

客希望的結果，這個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也是中國政府他們希望看到的結果，

這麼重要的武器我們為什麼要被他們癱瘓掉？當他們希望人民公民投票的時候，

當他們希望不要去負這個政治責任的時候，50%的投票門檻他們就會《公民投票

法》把它排除掉，怎麼講？當初馬英九希望在澎湖推動賭場事業，也就是所謂的

博弈事業，舉行了所謂的博弈公投，舉行了博弈公投的時候，那個時候這個公民

投票最後的結果投票率有沒有超過 50%？沒有，投票率只有 49%，但是這個公

民投票是成案的、是有效的，為什麼是成案的、是有效的？因為在《離島建設條

例》第 12 條之 1，它明文的排除了《公民投票法》50%投票門檻的設計。 

 

我們要問，我們要問我們國會的是，為什麼博弈公投可以拿掉 50%投票門

檻的限制，其他的公民投票不行？為什麼核四的公投不行？為什麼 ECFA 的公投

不行？為什麼服貿的公投不行？難道核四、難道核四、難道 ECFA 對於臺灣的重



要性，讓人民決定的正當性會比要不要設置賭場來的更高嗎？當然不是，理由很

簡單，我想讓你投的時候才讓你投，我不想讓你投的時候，我就用 50%投票的

門檻來卡住你，這個是為什麼，這個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我們明明有重要的憲法

武器可以對抗這些政客，但是在現實上，我們的雙手雙腳根本被綁得死死的。對

這些政客很失望、對這些政客很無奈、對這些政客大家充滿了不滿以及憤怒的情

緒，但是除了等到下一次選舉之外，除了等到下一次選舉之外，我們到底還能夠

怎麼樣？如果要拿回這個重要的憲法權利，如果要奪回我們矯正代議民主失靈重

要的武器跟工具，這部《公民投票法》一定要改，這部《公民投票法》一定要改。 

 

要修改《公民投票法》的呼聲講了好幾年了，在 2010 年的時候，在 2010

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因為 ECFA 公投的爭議，已經有一群學者、一群 NGO 的團

體站出來，要求要修改公投法，我們到立法院裡面去遊說，我們到立法院去施壓，

但是那些立法委員不理我們就是不理我們，他不理我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他除

了不希望你拿回這個作國家主人的權利之外，他同時認為你沒有實力，你沒有實

力，我今天答應，我悍然的拒絕修改公投法的訴求，對我來講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過去的這些經驗，過去的這些經驗，讓我們、讓今天島國前進在大部分的臺灣人

民都對代議民主失望、都對這些政客感覺到憤怒的時候，我們決定透過最困難的

道路，但是卻是最扎實的道路，我們開始進行全國補正公投法連署的運動。我們

透過像今天這個樣子，一場又一場小型的街頭活動，跟各位報告為什麼補正公投

法修掉那些不合理的限制非常的重要，來尋求每一個公民的支持。 

 

拜託大家簽的每一份連署書，不是為我們簽的，不是為島國前進簽的，是為

臺灣公民社會、是為臺灣全體公民的憲法權利而簽的，一份一份的連署書累積了

一點一點的力量，我們簽 10 萬、簽 20 萬、簽 30 萬、簽 100 萬、簽 200 萬，

等到明年春天，當我們搬著上百萬份的連署書，到立法院門口的時候，我們要求

所有的立法委員出來表態，你贊不贊成我們所提出的補正公投法的訴求，要求你

馬上修法，你如果不修法，我就啟動正式的，透過創制性的公民投票要求修改公

投法的法定程序，讓補正公投法成為你們，成為你們的法定義務，同時當我們累

積了足夠的實力以後，當我們累積了足夠實力以後，任何漠視民意、任何想要剝

奪國家主人權利的政客，你們就必須要付出代價，你們就必須要付出代價，在

2016 年立委選舉的時候，一定讓你們落選，只有透過這樣子力量的匯集，只有

透過這樣子力量的匯集，我們才能夠，我們才能夠從那些政客的手上把我們作為

國家主人權利給拿回來。 

 



各位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大家聽到的比較多的是服貿的爭議，但是在服

貿以前，2010 年當初馬政府決定要跟中國簽訂 ECFA 的時候，那一年夏天也引

發了非常多的爭議，我們的立場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相信在目前的臺灣社會

當中，有人認為 ECFA 是很好的政策，馬英九在推銷 ECFA 的時候，他所推銷我

們可以得到的好處，我們所可以得到的利益，在這幾年我們大家都看到了也都享

受到了，ECFA 是一個很好的政策。那但是也有人認為馬英九根本是滿口謊言，

ECFA 簽了，GDP 成長了，問題是那一些增加的 GDP 跟我們一般的老百姓，跟

我們一般的公民一點關係都沒有。在過去這幾年我們看到經濟每年成長，GDP

有增加，但是平均的薪資、可支配的薪資所準不斷地在下降，這樣子的經濟發展，

即使整體的 GDP 有影響，那些財富都落到了少數權貴的口袋裡面，跟我們有什

麼關係？如果說今天政府傾整個國家之力所推銷的政策是肥了少數的人，而大多

數的人因此受苦，我們為什麼要支持這項政策？ 

 

回到最基本民主的原理，回到最基本民主的原理，就 ECFA，就 ECFA，我們

從民主政治的角度，讓臺灣人民全體決定我們贊不贊成 ECFA，支不支持 ECFA，

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展現我們的意志，來作為這個重大的公共政策，爭議性的

公共政策最後判斷的基準，有什麼不對？ 

 

但是但是，那年夏天，那年夏天，2010 年的夏天，有人提出了 ECFA 必須

要公民投票的提案，我們目前《公民投票法》在第一階段提案公民投票的時候，

要求千分之五投票權人數的提案，那換算成實際的數字，大概是 9 萬個，大概是

9 萬個選舉權人，那一年夏天，有超過 10 萬的公民提案要求要進行公民投票，

但是那次 ECFA 公民投票的提案在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行政院下面所設置的公

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裡面被封殺掉了，行政院下面設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那些公

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的委員是怎麼產生的？他產生的方式很簡單，就是行政院院長

喜歡誰，誰就當公審會的委員，就這麼簡單，那些人沒有代表性也沒有民主正當

性，但是那些人大家仔細看他們的頭銜，都是赫赫有名的某國立大學法律系的教

授，某某大學政治系的教授，一字排開不是法律的學者就是政治的學者。 

 

那一年夏天，他們把人民要求 ECFA 要公投，這是一個非常卑微的要求，但

是這個要求它卻具有憲法的基礎，這麼重大的事情我們為什麼不能自己決定？他

們把這一個卑微的要求 ECFA 公投提案在公審會給封殺掉了，給的理由沒有超過

30 個字。2010 年夏天，我跟幾個學者要求公審會的委員站出來辯論，告訴我們

你們憑什麼把人民的公民投票提案給封殺掉，站出來辯論，不要躲在陰暗的角落，



行使見不得人的權力，到公開的平台上，把這件事情講清楚。全部躲起來，沒有

一個人敢出來公開辯論，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解釋，你們不站出來，很簡單，我到

法院去請你們出來解釋，我們提起了行政訴訟，2012 年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我們

贏了，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當初行政院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所做的駁回決定是違法

的，他們不應該駁回人民的公民投票提案。 

 

但是 2012 年夏天，當最高行政法院做出了這麼重要的判決的時候，在媒體

上其實關注的人並不多，因為馬政府所顯現出來的態度是，雖然我們輸了，謀哩

係麥安怎(台語)？ECFA 已經生效了，兩年了，謀哩係麥安怎(台語)？我們要決定

的權利就這樣子被少數幾個人剝奪掉了，那些人他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心裡

面真的有想著憲法的價值嗎？心裡面真的有把人民放在眼裡嗎？ 

 

2012 年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出來了以後，當初參與決定的這些大學法律系的

教授、政治系的教授，你們有沒有出來道歉？你們有沒有出來說明？你們有沒有

解釋當初被你們踐踏的權利，現在你要怎麼還給我們？這些人沒有，沒有站出來

解釋，沒有站出來說明，他們繼續躲在陰暗的角落等著皇上的垂憐，等什麼皇上

的垂憐？我為你盡心盡力做牛做馬，考試委員提名、監察委員提名，你應該要想

到我啊，你應該要想到我，我是法律系的教授、我是政治系的教授，我為你們背

負了這個罵名，做了這麼骯髒的事情，在提這些官的時候，你們不用想到我嗎？ 

 

大家可以看一看，現在被提名的那 29 位監察委員，他們在過去的這段期間

當中，做了多少事情，這 29 個被提名的監察委員做了多少事情，那些事情到底

是在為人民發聲，是在為民主自由發聲，是在為公平正義發聲，還是在抱馬英九

的大腿？ 

 

面對這樣子的狀況，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會覺得很失望，甚至有些人會覺得說，

沒有辦法，我們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我們玩不贏人家，但是我要講的是，這

種消極的情緒、這種放棄的心態正是這些政客希望在臺灣的民間社會去滋長、去

蔓延的情緒。因為當你們這些人全部都放棄了，當你們這些人都覺得做什麼事情

都沒有用了，接下來我就可以繼續地為所欲為，我想要幹嘛就幹嘛，你們完全拿

我沒有皮條。 

 

這一個《公民投票法》的權利，今天不要說你支持的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還

是台聯黨還是親民黨還是綠黨，不管你支持的是哪一黨，我們回到每一個人最原



始的身份，我們就是這個國家的主權者，我們就是這個社會的公民，這些屬於我

們的權利我們當然要把它拿回來，今天不管是誰當政，當他們的決定背棄了主流

的民意、出賣我們未來的時候，我們才有這個武器才可以對抗他們，我們下一次

才沒有必要又必須要衝到立法院裡面去，採取這樣子高強度的抗爭活動。如果我

們有這些憲政上面的武器可以去對抗那些政客，沒有一個腦袋正常的人願意冒著

被起訴要去坐牢的風險去採取體制外的抗爭活動。 

 

之所以會採取體制外的抗爭活動是因為在體制內我們的權利被你們剝削得

乾乾淨淨，除了等到下一次選舉繼續投票繼續選這些政客出來以外，我們沒有其

他的辦法了，但是我們不能放棄，我們真的不能放棄，如果今天各位朋友你們想

著是你要離開臺灣，你要移民，不管是你要移民去美國、澳洲、歐洲、加拿大還

是移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話講，那是每一個人自己的權利，尊重你的選擇，

但是各位如果接下來還想要繼續待在臺灣，有一個重要的價值，那個重要的價值

就是臺灣是我們大家的，臺灣是我們大家的，關心臺灣重要的政策，關心臺灣未

來的發展，我們應該都有權利參與決定，我們應該都有權利表示意見，絕對不可

以讓這些權力壟斷在少數的人手中，特別是當這些人是兩岸財團權貴集團所組成

的，那對抗這些人，我們沒有辦法休息，我們沒有辦法放棄，我們要自己想辦法

團結起來、組織起來。 

 

而目前島國前進，島國前進所正在進行的補正公投法連署的活動，就是希望

能夠一點一滴地把大家的訴求、把大家的聲音累積起來，那或許朋友會說，這樣

子做很慢，這樣子做很耗費力量，但是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們沒有其他的辦

法，我們就是要透過這樣的方式，即使辛苦，我們跑遍全國，從台北、高雄、台

中、台南，我們今年夏天，每一個地方通通都會去，每一個地方我們通通都會去

說明補正公投法，加入這一個要求國會去修正《公民投票法》的連署行動，台北

向來被稱為天龍國，我從小在台北長大，但是我必須要講我從來沒有有天龍的感

覺，天龍是別人，天龍是別人，天龍不是我，這件事情很辛苦，但是這件事情很

重要，我們有步驟、有策略、有組織地做，島國前進的第一個據點是在高雄，昨

天晚上我們剛從高雄回來，在高雄我們舉行了第二場工作伙伴的會議，我們第一

次 5 月 9 號下去高雄招募工作伙伴的時候，現場來了 120 個人，5 月 25 號再度

招募工作伙伴的時候，現場有 350 個人報名，我們目前在高雄的工作伙伴全部

加起來已經超過 600 個人。 

 

(掌聲) 



 

這 600 個人就是我們的伙伴，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理念散播出去的種子，

我們前兩個禮拜也在台北，也在台北舉行了第一場的工作伙伴會議，那一場在台

北的會議有大概 200 個人來參加，我們在徵求連署書的同時，我們同時也更進

一步的在擴大任何支持這個理念，贊同我們的訴求的朋友一同加入島國前進的行

列，我們徵求工作伙伴的方式非常的簡單，各位只要上島國前進的臉書，我們在

上面都有工作伙伴志願的填寫表，留下你的資料，讓我們知道你對什麼樣子的事

務比較有興趣，我們除了在外面活動，這種徵求連署書的街頭短講之外，我們也

有很多連署書必須要整理，我們有很多的文案必須要設計，包括了我們要補正公

投法的說帖，我們也有很多的活動要設計，我們明天，明天島國前進跟割闌尾的

團隊跟仿聲鳥我們共同在內湖舉行第一場小的音樂祭，下午兩點半開始，在大直

美麗華，三點半到大湖公園，晚上七點在內湖的碧湖公園舉行小型的音樂祭晚會，

我們透過一場又一場的活動，在徵求補正公投法連署書的同時，割闌尾的團隊也

在港湖區徵求罷免蔡正元，罷免蔡正元的連署書。 

 

(掌聲) 

 

那蔡正元這位先生為什麼需要被罷免？各位如果覺得很奇怪說，欸蔡正元看

起來一表人才，蔡正元是小市民的代言人，蔡正元是公義的急先鋒，我們不應該

罷免他，如果你心裡有這個想法的話，明天你一定要到內湖(民眾笑)，明天你一

定要到內湖。 

 

(掌聲) 

 

我們會舉出最具體的例子告訴你說，蔡正元在乎的只有財團，蔡正元對學生

傲慢、無理、粗暴，但是他對財團，而且我可以具體地講，他對什麼樣的財團？

有黑道背景的財團，卑躬屈膝，做過的事情一定留下痕跡，你不要以為大家都不

知道，明天在內湖區的音樂祭，我可以跟各位預告，只是暖場活動，什麼叫作暖

場活動？下個禮拜六，下個禮拜六，島國前進會跟割闌尾團隊繼續合作，下個禮

拜六我們在內湖區舉行第一場內湖的遊行。 

 

(掌聲) 

 

每一次遊行不是羅斯福路、凱達格蘭大道、仁愛路，走來走去就是那幾條路



線，從來沒有人想到說有必要要去內湖遊行，我們就決定就在內湖遊行給你看。 

 

(掌聲) 

 

下個禮拜六，我們會在內湖舉行一場遊行，那那個遊行的規模是大是小我不

知道，我沒有辦法跟各位保證遊行的規模到底是大遊行還是小遊行，由各位還有

其他的台北市民大家一起共同決定，那但是但是，不管多少人站出來，我們決定

要辦的活動就是會辦到底，遊行完了以後，我們在大直的美麗華對面舉行晚會。 

 

(掌聲) 

 

就在大直的美麗華對面舉行晚會，那當然我知道禮拜六晚上有很多朋友在結

束了一個禮拜辛苦的工作，都希望到電影院去休息一下，去美麗華 shopping，

這個都沒有問題，我們也都尊重，但是你只要花一點點時間，去美麗華吹完冷氣、

shopping 完、看完電影，經過一下我們晚會的現場，簽一份，不對，簽兩份連

署書，一份補正公投法，另外一份罷免蔡正元，這樣好不好？ 

 

(好！)(掌聲) 

 

我們今年夏天，我們今年夏天，島國前進一定會掃完全國，我們台北高雄的

組織、工作伙伴，剛剛跟各位報告了，超過 600 個人報名，現在實際在運作的

超過 100 個人，在台北這邊的伙伴，也是今天各位看到，很多今天在現場拿著

連署板、戴著島國前進的臂章，一起在現場徵求連署書的工作伙伴，他是上一次

我們在台北舉行完工作伙伴會議以後，他們非常的熱心，今天是禮拜六下午，他

們沒有選擇去看電影，他們沒有選擇去逛街，他們陪我們在這邊徵求連署書，是

不是請大家給這些島國前進的工作伙伴最熱烈的掌聲謝謝他們。 

 

(掌聲) 

 

我們下個禮拜五晚上，下個禮拜五晚上會去台中，禮拜六說了，內湖的小遊

行，那禮拜天預定淡水的遊行，因為淡水是另外一個公義急先鋒的所在地，那個

公義急先鋒叫作吳育昇。(民眾笑) 

 

(掌聲) 



 

這一些很不幸的產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民意代表的地方，通常是最少有人去辦

活動的地方，大家有聽過有人在淡水舉行遊行？我記憶所及還沒有人在淡水辦過

遊行，那這一場沒有舉行過活動的地方，但是有很多我們需要去溝通的朋友，有

很多我們需要去支持，去爭取他們支持的朋友，戰場在哪裡，我們就往哪邊去，

戰場在哪裡，我們就往哪邊去，我們從高雄、台中、台北、台南的活動結束了，

到一個段落以後，我們今年暑假會走遍全國，到全國的各個地方去，一方面建立

我們的組織，一方面透過在地的組織，繼續地去推動補正公投法的運動。 

 

我知道這條道路很艱難，這條道路很辛苦，但是沒有辦法，我們已經被逼到

沒有辦法，如果我們不想放棄，而我們正是因為不想放棄，所以即使困難，即使

辛苦，我們還是會繼續走下去，我相信，我相信支持這個運動的朋友會越來越多，

願意參與島國前進的工作伙伴也會越來越多，我們一點一點的力量累積下去，我

們一點一點的力量繼續地累積下去，一步一腳印，我相信我相信，這樣繼續下去，

改變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改變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掌聲) 


